
江西服装学院自动退学审批表

姓名 XX 性别 X 班级 XX 学号 XX

寝室号 XX 身份证号 XX 电话 XX

家庭地址 XXX

表现情况

学生在校期间表现，包括旷课多少学时等具体情况

证明人：（至少两名学生干部代表签名）

班主任意见

经 x 年 x 月 x 日与学生本人及家长联系，确认该生自动放弃学业。

班主任签名

X 年 X 月 X 日

学院意见

经 X 年 X 月 X 日 XX 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，提请校长办公会作自动退学处理。

院长签名： (学院盖章） 书记签名：

X 年 X 月 X 日

学工处意见

学校意见

学工处制



附：需提供材料

1、班级点名册复印件（至少上报前两周）证明该生连续旷课两周以上；

2、双确认证明材料

（1）与学生本人电话或短信（微信）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，（附表）

（2）与学生家长电话或知识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（附表）；若联系不上家

长，需邮寄告知单，需提供告知单复印件及邮寄面单复印件。

学生姓名 电话号码 通话日期 通话时长

通话内容

通话结果

附：通话记录截图

接听人
（父亲

或母亲）
电话号码 通话日期 通话时长

通话内容

通话结果



告知单

家长：

您好！

您的孩子 自 年 月 日以 为由，未经学校同意、也

未办理任何手续自动离校后就一直未返校，至今己旷课 学时，根据

教育部（第 41 号令）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三十条第四款

之规定，给予自动退学处理，不保留学籍。

特此告知！

班主任：XXX 联系电话：XXX

XX 学院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